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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查开具电子商业承兑

汇票情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 截至公告日， 公司3个主要银行账户和2个非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 被冻结额度为23,

658.8万元，实际被冻结金额1.21万元；公司持有的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

公司、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四川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诚善达（苏

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状态为冻结或者轮候冻结，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公司核查开具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前期情况

经核查，存在个别人员未经授权、未履行内部正常审批决策程序开具电子商业承兑汇票

的情形。公司财务部门统计核实，公司开具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分为以下三类：

1、以上市公司名义进行保证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

共计对外开具票据金额3,500万元，其中500万元已被深圳瞬赐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起诉。

2、以银河商贸对外开具由上市公司进行承兑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

共计对外开具票据金额3,000万元，上述票据已被冠中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起诉。

3、以上市公司名义对外开具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

共计对外开具票据金额24,845万元， 其中公司对上述17,545万元票据不承担对外偿债义

务，3500万元已被永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起诉，200万元已被日照晟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起诉，200万元已被唐山市中天煤炭运销有限公司起诉，剩余3,400万元票据情况待核实。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8年10月27日、2018年11月2日、2018年11月14日、2019年1月9日、

2019年1月29日、2019年11月9日、2019年12月11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公司已涉及的票据请求权纠纷案并核查开具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84）和《关于核查开具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91、

2018-093、2019-009、2019-016、2019-132，2019-143）。

二、公司核查开具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进展情况

2019年12月9日，公司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送达的（2019）沪0115民初81870号票

据追索权纠纷相关资料 （详见公司2019年12月11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2019-142号公告），

以上市公司名义对外开具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类别中已被起诉金额增加200万元。2019年12

月30日，公司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9）沪0115民初81870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准许原告唐山市中天煤炭运销有限公司撤回起诉（详见公司2020年1月2日披露在巨潮资讯

网的2019-151号公告）。

2020年9月24日，公司通过委派律师取得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0）沪0115

民初66717号票据追索权纠纷相关材料， 原告唐山市中天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以同一事由再次

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截至目前，公司已核查的开具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情况如下表（单位：万元）所示：

电子商业承兑汇票

类别

已被起诉

金额

不承担偿债

义务金额

待核实票据

金额

其余已核实金额

（除已被起诉金额外）

已开具票据

总额

以银河商贸对外开

具由上市公司进行

承兑

3,000.00 - - - 3,000.00

以上市公司名义对

外开具

3,900.00 17,545.00 3,400.00 - 24,845.00

以上市公司名义进

行保证

500.00

- - 3,000.00 3,500.00

合 计

7,400.00 17,545.00 3,400.00 3,000.00 31,345.00

公司将进一步向银行以及票据涉及的相关方对待核实票据进行具体核查，如有进展将及

时进行信息披露。

三、其他事项

1、 截至公告日， 公司3个主要银行账户和2个非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 被冻结额度为23,

658.8万元，实际被冻结金额1.21万元；公司持有的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

公司、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四川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诚善达（苏

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状态为冻结或者轮候冻结，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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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2020）沪0115民初

66717号票据追索权纠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公司于2020年9月24日取得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关于 （2020）沪0115民初

66717号票据追索权纠纷的相关资料。该笔票据追索权纠纷，若法院最终判决上市公司承担清

偿责任，将对公司期后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2、截至公告日，公司3个主要银行账户和2个非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被

冻结额度为23,658.8万元，实际被冻结金额1.21万元；公司持有的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

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四川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中诚善达（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状态为冻结或者轮候冻结，敬请投资者注意风

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董事会办公室收到本案材料的情况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西藏发展” ）近期发现公司涉及

（2020）沪0115民初66717号票据追索权纠纷，公司委派律师前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

2020年9月24日取得了该案传票、民事起诉状、证据清单等资料。该案原告唐山市中天煤炭运

销有限公司曾于2019年以同一事由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于2019年12月撤

回起诉，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9年12月11日、2020年1月2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涉及（2019）沪0115民初81870号票据追索权纠纷的公告》、《关

于公司涉及（2019）沪0115民初81870号票据追索权纠纷的进展公告》。

二、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唐山市中天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被告一：上海保利物产有限公司

被告二：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三：江西喜成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四：山能国际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五：中商远航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被告六：大同英华文化能源有限公司

2、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西藏发展、江西喜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喜成” ）、山能国

际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能国际” ）、中商远航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商远航” ）、大同英华文化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同英华” ）、上海保利物产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保利物产” ）承担连带责任向原告支付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票据金额200万

元人民币及利息（自2019年7月10日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

算，截至2019年8月10日利息为7733.33元）；

（2）由六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3、原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

原告唐山市中天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煤炭运销” ）作为需方，被告上海保

利物产作为供方，于2016年7月8日签订《煤炭买卖合同》。2016年7月18日原告通过银行向被告

上海保利物产的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账户汇款 （购买煤炭款）600万元。2016年7

月28日，原告与被告上海保利物产又签订了《煤炭补充协议》，该协议作为《煤炭买卖合同》

内容的变更。协议约定：被告上海保利物产向原告提供煤种为保利5的煤炭4000吨，每顿240

元，交货地点为金沙滩洗煤厂，交货期限为2016年9月30日前。补充协议签订后，被告上海保利

物产在2016年7月至2016年9月10日向原告供货3810.48吨， 结算单价每吨244.94元， 价税合计

933338.97元。

协议履行后，原告多次向被告上海保利物产要求退还剩余货款5066661.03元。2018年12月

13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关于律师意见书的回函》，函中答复：“承诺于2018年12月15日前，向

原告支付4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若到期无法兑现，被告继续承担还款义务；承诺于2018年12

月31日前，向原告开具933338.97元的增值税发票；剩余货款近日解决” 。

2018年12月14日上海保利物产背书给原告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一张，该汇票正面记载事项

为 ：“出 票 日 期 ：2018 年 7 月 6 日 ， 汇 票 到 期 日 ：2019 年 7 月 5 日 ； 票 据 号 码 ：

230965100040**********19815821；出票人全称：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出票人开

户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龙泉驿支行；收款人全称：江西喜成贸易有限公司；票据金

额：200万元人民币；承兑人名称：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承兑人开户行：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龙泉驿支行；是否可转让：可再转让；承兑信息为出票人承诺本汇票请予以

承兑，到期无条件付款；承兑人承兑：本汇票已经承兑，到期无条件付款；承兑日期：2018年7月

6日。”

该汇票背书转让记载的内容为：2018年7月6日被告西藏发展作为出票人向被告江西喜成

出具《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一张，票据金额为人民币200万元，2018年7月6日被告江西喜成作

为背书人将此汇票转让给被背书人被告山能国际，2018年7月9日被告山能国际作为背书人将

此汇票转让给被背书人中商远航，2018年7月9日被告中商远航作为背书人将此汇票转让给被

背书人山能国际，2018年7月17日山能国际作为背书人将此汇票转让给被背书人大同英华，

2018年7月25日大同英华作为背书人将此汇票转让被背书人被告上海保利物产，2018年12月14

日上海保利物产将此汇票转让给被背书人原告中天煤炭运销，用于退还剩余煤炭款200万元。

2019年6月25日， 原告提示出票人被告西藏发展公司的开户行付款，2019年7月9日被拒绝

付款。为此，原告电话联系了出票人的开户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龙泉驿支行，得到的

答复是：因西藏发展账户无款而拒付。2019年7月10日，原告将拒付事由书面通知了前手被告

上海保利物产。

4、本案开庭时间为2020年10月19日下午15时。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目前涉及诉讼的具体情况如下：

诉讼事项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国投泰康

诉西藏发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号：

（

2018

）京民初

60

号

2018

年

08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048

号公告

2018

年

08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059

号公告

2018

年

11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099

号公告

2019

年

3

月

1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24

号公告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吴小蓉诉

西藏发展民间借贷纠纷，案号：（

2018

）

川

01

民初

1985

号

2018

年

09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065

号公告

2018

年

09

月

0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067

号公告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受理的瞬赐

保理诉西藏发展票据付款请求权纠

纷，案号：（

2018

）川

0113

民初

2099

号

2018

年

09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070

号公告

2018

年

10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076

号公告

2019

年

1

月

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05

号公告

2019

年

2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22

号公告

2019

年

3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26

号公告

2019

年

3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27

号公告

2019

年

6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78

号公告

2019

年

7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82

号公告

2019

年

8

月

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91

号公告

2020

年

4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39

号公告

2020

年

5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66

号公告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阿拉丁控

股集团诉西藏发展民间借贷纠纷，案

号：（

2018

）浙

01

民初

3924

号

2018

年

9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071

号公告

2018

年

11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097

号公告

2018

年

12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106

号公告

2019

年

5

月

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56

号公告

2019

年

5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61

号公告

2019

年

9

月

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105

号公告

2019

年

9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109

号公告

2019

年

9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113

号公告

2020

年

5

月

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59

号公告

2020

年

6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75

号公告

2020

年

7

月

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80

号公告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至中实

业诉西藏发展借款合同纠纷， 案号：

（

2018

）浙

0103

民初

4168

号

2018

年

09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073

号公告

2018

年

11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098

号公告

2018

年

11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100

号公告

2018

年

12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108

号公告

2019

年

5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63

号公告

2019

年

6

月

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68

号公告

2019

年

11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134

号公告

2020

年

1

月

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04

号公告

2020

年

4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42

号公告

2020

年

7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87

号公告

成都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汶锦贸易诉西

藏发展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

2018

）

成仲案字第

1227

号

2018

年

11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095

号公告

2018

年

11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099

号公告

2018

年

12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8-109

号公告

2019

年

1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14

号公告

2019

年

2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21

号公告

2019

年

3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27

号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法院受理的重庆海

尔小贷有限公司借款纠纷， 案号 ：

（

2018

）渝

0103

民初

30492

号

2019

年

4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35

号公告

2019

年

5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65

号公告

2019

年

6

月

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68

号公告

2019

年

7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87

号公告

2019

年

7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088

号公告

2019

年

9

月

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106

号公告

2019

年

12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145

号公告

2020

年

9

月

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98

号公告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受理的龙锦综

合开发（成都）有限公司诉子公司西藏

银河商贸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案件：案号

2019

川

0104

民初

10702

号

2019

年

9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111

号公告

2019

年

11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136

号公告

2019

年

11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137

号公告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杨淋诉

西藏发展借款合同纠纷， 案号为：

（

2019

）川

0107

民初

10403

号

2019

年

10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121

号公告

2019

年

12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147

号公告

2020

年

5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62

号公告

2020

年

7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83

号公告

2020

年

8

月

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92

号公告

2020

年

9

月

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98

号公告

2020

年

9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101

号公告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日照

晟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西藏发

展票据追索权纠纷， 案号：（

2019

）川

0112

民初

6523

号

2019

年

11

月

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131

号公告

2019

年

12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9-141

号公告

2020

年

6

月

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67

号公告

2020

年

6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78

号公告

2020

年

7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86

号公告

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新疆日

广通远投资有限公司诉西藏发展借款

合同纠纷，案号为：（

2020

）新

01

民初

3

号

2020

年

1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08

号公告

2020

年

3

月

7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30

号公告

2020

年

6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70

号公告

2020

年

7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90

号公告

重庆中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方芳

诉西藏发展合同纠纷，案号为：（

2020

）

渝

05

民初

1325

号

2020

年

8

月

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94

号公告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成都宏祥

顺商贸有限公司诉西藏发展借款合同

纠纷，案号为：（

2020

）川

01

民初

314

号

2020

年

8

月

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094

号公告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唐山

市中天煤炭运销有限公司诉西藏发展

票据追索权纠纷， 案号为：（

2020

）沪

0115

民初

66717

号

2020

年

9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20-102

除此之外，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将进一步核查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经核实确认后若存在应披露的诉讼事项，公司将及时进行披露。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于2020年9月24日取得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供的关于 （2020）沪0115民初

66717号票据追索权纠纷的相关资料。经核查，上述票据系个别人员未经授权、未履行内部正

常审批决策程序而开立。该笔票据追索权纠纷，若法院最终判决上市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将对

公司期后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2、截至公告日，公司3个主要银行账户和2个非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被

冻结额度为23,658.8万元，实际被冻结金额1.21万元；公司持有的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

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四川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中诚善达（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状态为冻结或者轮候冻结，敬请投资者注意风

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送达的（2020）沪0115民初66717号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传票、

原告民事起诉状、证据清单等材料；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5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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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应诉（被申请）方

● 累计涉案的金额：人民币1,747,308,229.57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中已判决尚未执行的案

件合计金额为92,075,141.14元，该部分案件涉及违约金赔偿等支出，若执行后违约金赔偿等支

出将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尚未开庭审理或尚在审理中的案件合计金额为1,655,233,

088.43元，目前暂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损益影响的具体金额，提请投资者关注有关风险。公司

将根据上诉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威集团” 或“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连续12个月内累计涉及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

诉讼、仲裁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747,308,229.57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重大诉讼、仲裁案件的金额为：人民币1,300,939,023.04元，其他诉讼、仲裁案件的金额合

计为：人民币446,369,206.53元。

重大诉讼、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如下：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与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北京分行” ）

被告：Russwill� Telecom� Limited（以下简称“Russwill” ）、信威集团、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信威” ）、 北京瑞平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北京瑞

平” ）、北京信威永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威永胜” ）

（2）案件背景

2019年1月30日，建行北京分行、建行香港分行与Russwill签订了《银团贷款合同》，贷款金

额不超过23370万美元，用于Russwill归还在建行香港分行项下的全部贷款，约定贷款期限为13

个月，利率为5.6%与6个月LIBOR之和。同日公司、北京信威、北京瑞平及信威永胜与建行北京

分行签订了基于上述贷款的《保证合同》，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日北京瑞平

与建行北京分行签订了《保证金质押合同》，北京瑞平向建行北京分行提供保证金质押。

2019年1月31日， 建行北京分行向Russwill发放了贷款233,696,563.11美元。2019年9月2日，

建行北京分行依据合同约定扣划北京瑞平保证金人民币1,151,800,263.89元（折合美元金额为

160,272,770.32美元），用于归还Russwill所欠部分贷款本金160,272,770.32美元。

上述贷款2020年2月28日到期后，Russwill未能依约清偿剩余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由于公

司目前融资困难，资金链紧张，亦无法履行担保责任。故建行北京分行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3）原告的诉讼请求

请求依法判令Russwill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73,423,792.79美元、截至2020年7月20日的利息

17,710,341.26美元（含期内利息、逾期利息和复利），合计91,134,134.05美元（按2020年9月14

日汇率折算人民币为622,345,888.01元），及自2020年7月20日起（含本日）至贷款本息实际付

清之日止的利息（含逾期利息和复利）；

请求依法判令公司、北京信威、北京瑞平、信威永胜对Russwill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4）案件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件尚未开庭。

2、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恒丰北分” ）

被告：Lavia�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Lavia” ）、北京信威、信威集团、王

靖

（2）案件背景

2018年11月28日，恒丰北分与Lavia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由恒丰北分向Lavia提供

借款115,161,959.10美元，借款期限至2019年11月28日，固定利率6.7284%/年。信威集团、北京信

威、王靖对该笔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北京信威当日与恒丰北分签订了《存单质押合

同》，将其在恒丰北分开立的人民币484,203,266.91元定期存单质押给恒丰北分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

恒丰北分于2019年6月6日宣布上述《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提前到期，恒丰北分

根据《存单质押合同》 将存单下存款及利息共计人民币485,097,697.93元划出购汇， 折合70,

134,268.93美元用于偿还借款本金，现剩余未还借款本金45,027,690.17美元。由于Lavia至今未

偿还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及复利，信威集团、北京信威、王靖未能履行担保责任，恒丰北分向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原告的诉讼请求

请求判令Lavia偿还借款本金45,027,690.17美元(折合人民币315,112,781.35元，暂按2020年

7月15日汇率计算)，利息4,089,516.33美元，并支付截至实际偿还日的罚息及复利，暂计算至

2020年7月31日为5,840,650.14美元，本息合计人民币384,606,072.34元；

判令信威集团、北京信威、王靖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

（4）案件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件尚未开庭。

3、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与本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沙坪坝支行” ）

被告：信威集团、王靖、董蔚然

（2）案件背景

2017年7月31日，中行沙坪坝支行与重庆信威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信

威” ）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由中行沙坪坝支行向重庆信威发放了29500万元贷款，期

限为12个月。该笔贷款由信威集团、王靖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董蔚然以与王靖的夫妻共同财产

承担王靖保证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后续经多次签署补充协议，该笔贷款到期日延长至2020

年8月2日。由于重庆信威涉及多起诉讼案件与执行案件，中行沙坪坝支行根据合同约定宣布

该笔贷款提前到期并要求一次性结清全部本息，重庆信威由于资金链紧张未能按约偿还所欠

本息、罚息、复利，被告信威集团、王靖也未按约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故中行沙坪坝支行向重庆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原告的诉讼请求

请求判决信威集团、王靖对重庆信威所欠原告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立即偿还

重庆信威应支付中行沙坪坝支行的借款本金293,987,062.69元， 及依据合同约定应支付的利

息、罚息、复利，以及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判决被告董蔚然以与被告王靖的夫妻共同财

产清偿王靖的上述保证债务；判决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三被告负担。

（4）案件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件尚在一审审理中。

除以上重大诉讼案件外， 其他诉讼、 仲裁的情况详见附件1“其他诉讼、 仲裁情况统计

表” 。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中已判决尚未执行的案件合计金额为92,075,141.14元， 该部分案件

涉及违约金赔偿等支出，若执行后违约金赔偿等支出将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尚未

开庭审理或尚在审理中的案件合计金额为1,655,233,088.43元，目前暂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损

益影响的具体金额，提请投资者关注有关风险。公司将根据上诉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6日

附件1：其他诉讼、仲裁情况统计表

序

号

起诉（申请）方 应诉（被申请）方

诉讼（仲裁）类

型

诉讼（仲裁）

涉及金额

（元）

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1

湖南宇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信威

买卖合同纠

纷

285,799.79

我方提起管辖权异议，已收到不

受理裁定

2

昆山瑞必通电子有限公司 信威亚辰、信威集团 合同纠纷

130,410.00

一审已判决

3

北京中创信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信威集团 借款纠纷

90,000,

000.00

一审调解结案

4

北京实创上地科技有限公司 信威亚辰 合同纠纷

8,709,

900.00

一审审理阶段

5

安吉黎资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北京信威、信威集团、重

庆信威、王靖

合同纠纷

1,712,

437.72

一审审理阶段

6

天音互动（北京）通信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信威亚辰 合同纠纷

1,097,

416.70

一审已判决

7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信威集团 合同纠纷

312,075.00

一审审理阶段

8

众合博益（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

北京信威

承揽合同纠

纷

116,002.00

一审诉前调解

9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石景山支行

北京信威、信威集团、王

靖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

132,195,

437.50

一审立案，尚未开庭

10

北京实创上地科技有限公司 信威亚辰 合同纠纷

1,300,

875.00

一审审理阶段

11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

北京信威、信威集团、王

靖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

16,501,

584.21

一审立案，尚未开庭

12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

北京信威、信威集团、王

靖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

13,224,

207.63

一审立案，尚未开庭

13

湖南承希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信威 合同纠纷

458,298.96

仲裁委已裁决

14

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威集团 合同纠纷

80,937,

595.63

待仲裁开庭

15

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威集团 合同纠纷

92,500,

109.29

待仲裁开庭

16

北京小湾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信威 合同纠纷

389,015.48

仲裁委已裁决

17

前公司员工

57

人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劳动争议

6,498,

041.62

部分案件已审理完毕但尚未支

付；部分案件正在审理中

证券代码：002573� � � �证券简称：清新环境 公告编号：2020-079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9月25日下午14:00时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9月25

日上午9:15-9:25时、9:30-11:30时，下午13:00-15:00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9月2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69号人民政协报大厦七层703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张根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78人，代表股份547,529,66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数的50.6375%。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2人，代表股份230,381,57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21.3065%。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6人， 代表股份317,148,09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29.3310%。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7,658,0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5.3324%。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14,18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1.3114%；参加网络投票的75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43,478,0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4.021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联股东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73,670,0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265,341,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898%；反对

8,517,6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0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9,14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272%；

反对8,517,6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772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关联股东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73,670,0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265,341,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898%；反对

8,417,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38%；弃权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9,14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273%；

反对8,417,9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998%，弃权9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729%。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关联股东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73,670,0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265,341,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898%；反对

8,417,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38%；弃权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9,14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273%；

反对8,417,9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998%，弃权9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729%。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关联股东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73,670,0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265,367,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993%；反对

8,391,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643%；弃权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9,16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723%；

反对8,391,9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548%，弃权9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729%。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关联股东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73,670,0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265,340,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891%；反对

8,369,7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62%；弃权149,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9,13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241%；

反对8,369,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163%，弃权14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6%。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5、发行数量

关联股东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73,670,0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265,367,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992%；反对

8,341,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61%；弃权149,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9,16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724%；

反对8,341,9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4680%，弃权14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6%。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6、限售期

关联股东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73,670,0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265,367,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992%；反对

8,341,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61%；弃权149,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9,16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724%；

反对8,341,9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4680%，弃权14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6%。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7、上市地点

关联股东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73,670,0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265,367,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992%；反对

8,341,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61%；弃权149,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9,16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724%；

反对8,341,9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4680%，弃权14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6%。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8、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关联股东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73,670,0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264,739,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699%；反对

8,969,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54%；弃权149,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8,53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1832%；

反对8,969,9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5572%，弃权14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6%。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9、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关联股东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73,670,0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265,341,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897%；反对

8,367,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56%；弃权149,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9,14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273%；

反对8,367,9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131%，弃权14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6%。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10、募集资金用途

关联股东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73,670,0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265,341,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897%；反对

8,367,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56%；弃权149,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9,14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273%；

反对8,367,9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131%，弃权14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6%。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关联股东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73,670,0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265,341,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897%；反对

8,367,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56%；弃权149,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9,14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273%；

反对8,367,9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131%，弃权14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6%。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73,670,0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265,355,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947%；反对

8,354,4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06%；弃权149,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9,15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507%；

反对8,354,4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4897%，弃权14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6%。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

议案》。

关联股东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73,670,0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265,341,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897%；反对

8,367,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56%；弃权149,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9,14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273%；

反对8,367,9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131%，弃权14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6%。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9,054,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21%；反对

8,325,5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06%；弃权149,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9,18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3008%；

反对8,325,5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4396%，弃权14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6%。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川发环境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73,670,0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265,341,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897%；反对

8,367,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56%；弃权149,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9,14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273%；

反对8,367,9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131%，弃权14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6%。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修订稿）及

相关承诺的议案》。

关联股东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73,670,0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265,341,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897%；反对

8,367,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56%；弃权149,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9,14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273%；

反对8,367,9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131%，弃权14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6%。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联股东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73,670,0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265,341,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897%；反对

8,367,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56%；弃权149,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9,14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273%；

反对8,367,9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131%，弃权14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6%。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川发环境免于要约收购的议案》。

关联股东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73,670,0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265,341,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897%；反对

8,367,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56%；弃权149,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49,14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273%；

反对8,367,9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5131%，弃权14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6%。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

划（2020一2022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3,920,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08%；反对

3,45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19%；弃权149,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54,048,4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7397%；

反对3,45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007%，弃权14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59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薛玉婷律师、 徐乐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五日


